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鄂高法〔2022〕117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关于破产案件管理人分级与考评
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武汉海事法院、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沙洋人民法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案件管理人分级与考评暂行办法（试行）》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于2022年11月16日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告省法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2年11月16日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破产案件管理人分级与考评
暂行办法（试行）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破产案件管理人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完善破产案件管理人制度，加强对破产案件管理人的动态管理，激励和约束破产案件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依法勤勉履职，提升破产案件审判工作质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与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全省法院破产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法院受理的依法需要选任管理人的企业破产案件。
本办法所称的破产案件包括企业破产案件和强制清算案件。
第二条  管理人分级与考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激励和约束管理人依法、勤勉、忠实履职。
二、管理人分级
第三条  管理人实行分级管理制度。管理人按照机构规模、执业能力、执业业绩和办理破产案件经验等因素，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管理人。
第四条  一级管理人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推荐，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定；二、三级管理人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审定，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备案；一、二、三级管理人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统一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公告。
第五条  申请登记为一级管理人的机构须符合下列条件：
1.机构成立满8年，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满5年，或专门提供企业重整服务的破产清算事务所执业满5年；
2.有固定的破产案件办理团队，由12名以上具有专职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或中级以上会计师资格等专业资质的主办人员组成；
3.办理过重大、疑难、复杂的企业破产案件，具有突出的执业能力和办案业绩。
第六条  申请登记为二级管理人的机构须符合下列条件：
1.机构成立满5年，开展破产管理人业务满2年，或专门提供企业重整服务的破产清算事务所执业满2年；
2.有固定的破产案件办理团队，由6名以上具有专职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或中级以上会计师资格等专业资质的主办人员组成；
3.办理过较大的企业破产案件，具有较强的执业能力和办案业绩。
第七条  申请登记为三级管理人的机构须符合下列条件：
1.机构成立满3年，但专门提供企业重整服务的破产清算事务所除外；
2.有固定的破产案件办理团队，由3名以上具有专职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或中级以上会计师资格等专业资质的主办人员组成。
第八条  一级管理人可以在全省范围内执业，二、三级管理人只能在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执业。
重大破产案件应指定一级管理人为管理人，普通破产案件应指定二级以上管理人为管理人，简易破产案件应指定三级以上管理人为管理人。
担任破产案件的管理人，可以联合低级别的管理人共同办理破产案件。
三、破产案件分类
第九条  破产案件实行分类制度。根据案件类型、难易程度、标的额大小等情况，分为重大破产案件、普通破产案件和简易破产案件三类。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作为重大破产案件
1.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及上市公司破产案件；
2.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时，可查明的破产企业财产或破产债权金额超过5亿元的； 
3.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时，可查明的普通债权人人数200（含）人以上，或普通债权人和劳动债权人共计500（含）人以上的；
4.债务人财产分散，在全国、全省范围内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5.人民法院认为属于重大破产案件的其他案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应作为普通破产案件
1.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时，可查明的破产企业财产或破产债权金额超过1000万元但不足5亿元的；
2.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时，可查明的普通债权人人数50（含）人以上、不足200人的；
3.其他属于普通破产案件的情形。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应作为简易破产案件
1.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时，可查明的破产企业财产或破产债权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且普通债权人总数不足50人的；
2.其他属于简易破产案件的情形。
四、破产案件管理人考评办法
第十条  管理人考评采取个案考评和年度考评相结合的方式。
个案考评是对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各项具体工作开展和完成情况的量化评价，重点考评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勤勉程度等，注重管理人的个案履职能力。 
年度考评是对管理人每一年履职情况、专业能力和配套机制建设的综合评价，重点考评管理人履职工作成效、行业业绩评价等，注重管理人的专业队伍建设。
第十一条  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破产案件管理人考评委员会，对管理人履行职责、执业能力等进行个案考评和年度考评。
个案考评由审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负责。
年度考评由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内管理人（包括一级管理人）进行考评，对中级人民法院所属的二、三级管理人的考评为终评结果；对一级管理人的考评结果为初评结果并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中级人民法院初评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年度考评。
第十二条  个案考评。受理法院在破产案件选定管理人同时开展个案考评工作。案件承办人随案件审理进度填写《管理人个案履职评价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承办该案的合议庭于案件审结后15个工作日内确定结果。破产案件受理法院于每年1月底前将上一年度《管理人个案履职评价表》及收集辅助评价的主要证明材料汇总后，提交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考评委员会，管理人不属于其中级人民法院辖区的，将个案考评表函告管理人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 
个案考评采取负面清单制，满分100分，工作未完成或者完成不当的，扣减相应分值。考评结果85（含）分以上为优秀，60（含）分以上、85分以下为称职，60分以下为不称职。
个案考核结果以及实际参与该个案办理的主办人员名单，留存于其个人的办案记录中，不因其更换执业机构等情形而消除。
第十三条  年度考评。管理人按照《管理人年度履职报告》填写本年度工作情况，于每年1月底前将上一年度《管理人年度履职报告》和证明材料提交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考评委员会。考评委员会依据破产案件受理法院提交的《管理人个案履职评价表》、管理人提交的《管理人年度履职报告》等材料进行考评，并填写《管理人年度考评表》。
各中级人民法院于每年3月底前完成年度考评，并将一级管理人考评初评结果报省高级人民法院。 
年度考评采取正面清单制，满分100分，符合条件的，得到相应分值。考评结果85（含）分以上为优秀，60（含）分以上、85分以下为称职，60分以下为不称职。
本年度未办理破产案件的管理人，考评结果为称职。
第十四条  两家以上管理人联合担任同一破产案件管理人的，作为整体接受个案考评，个案考评结果分别适用于每家中介机构。 
第十五条  管理人个案考评和年度考评的综合考评结果应当自作出评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告知被评价的管理人，管理人对考评结果有异议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核，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异议书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
第十六条  管理人名册中的管理人实行动态管理。人民法院定期对管理人的工作实绩、业务能力、勤勉敬业等因素进行考评，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每3年的考评情况，结合各中级人民法院意见，综合决定对全省管理人名册进行动态调整，调整后的管理人名册亦应按规定公示和公告。   
根据考评办法，管理人需要晋级时，不得越级，只能逐级晋升。二级管理人晋升一级管理人，经所在辖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晋升意见，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三级管理人晋升二级管理人，由所在辖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第十七条  管理人应当将该机构的执业人员名单报所在辖区法院和破产管理人协会备案。执业人员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报告。
管理人指定为破产案件管理人的，应当将该案主办人员名单提交人民法院审查。破产管理人主办人员名单审查通过后，报当地破产管理人协会备案，未经人民法院准许，不得随意更换主办人员。
管理人每年将管理人协会对其年度考评的结果，及时报中级人民法院备案。
第十八条  二、三级管理人晋升一、二级管理人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同一年度内有3（含）件以上案件的个案考评结果为优秀，或连续两个年度考评结果为优秀；
2.完成的破产案件获得社会高度评价，具有典型标杆意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高度统一。
第十九条  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管理人名册中降级：
1.年度考评不称职的，或者三年内个案考评不称职3件以上的；
2.有办理破产案件资质的人员数量低于本级管理人最低要求的；
3.在担任管理人期间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有不能胜任职务情形而被受理法院决定予以更换的；
第二十条  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暂停其在辖区内的管理人备选资格一年：
1.担任管理人未能勤勉尽责、适当履行职务，个案考评不称职的；
2.机构管理人出现解散、破产事由或者丧失承担执业责任能力等风险的；
3.其他应当暂停备选资格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
1.年度考评连续二年不称职的，或者五年内个案考评不称职5件以上的；
2.有办理破产案件资质的人员数量低于三级管理人最低要求的；
3.管理人在办理破产案件中，存在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不适合担任管理人的。
除名后三年内（从除名之日起计算），取消其参与管理人入册资格。
除名前已被法院指定为管理人的尚未审结的破产案件，应当依法更换管理人。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法律、司法解释有新的规定的，按照新的规定执行。
